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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9/2021_2022__E5_A4_96_E

8_B5_84_E5_8F_82_E8_c33_39322.htm 第一条 为了适应证券市

场对外开放的需要，加强对外资参股基金管理公司的监督管

理，明确外资参股基金管理公司的设立条件和程序，根据《

公司法》和《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暂

行办法》）的有关规定，制定本规则。 第二条 本规则所称外

资参股基金管理公司包括境外股东受让、认购境内基金管理

公司股权而变更的基金管理公司，或者境外股东与境内股东

共同出资设立的基金管理公司。 第三条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

员会（以下简称“中国证监会”）负责对外资参股基金管理

公司的审批和监督管理。 第四条 外资参股基金管理公司的组

织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。 外资参股基金管理公司的名称、注

册资本、组织机构的设立及职责，应当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

暂行办法》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。 第五条 外资参股基金

管理公司应当符合《暂行办法》和中国证监会规定的条件。 

第六条 外资参股基金管理公司的境外股东，应当具备下列条

件： （一）为依其所在国家法律设立，并合法存续的金融机

构，近三年未受到证券监管机构和司法机关的重大处罚； （

二）所在国家具有完善的证券法律和监管制度，其证券监管

机构已与中国证监会签定证券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，并保持

着有效的监管合作关系； （三）实收资本不少于三亿元人民

币的等值自由兑换货币； （四）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审慎

性条件。 第七条 外资参股基金管理公司的境内股东，应当具

备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基金管理公司股东资格条件。 第八条 外



资持股比例或者在外资参股的基金管理公司中拥有的权益比

例，累计（包括直接持有和间接持有）不超过33%，在我国

加入WTO后三年内，该比例不超过49%。 境外股东应当以自

由兑换货币出资。 第九条 外资参股基金管理公司的董事长、

总经理、副总经理应当具备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基金管理公司

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条件。 第十条 外资参股基金管理公司

的境内外申请人应当按照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内容与格式，向

中国证监会报送申请材料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

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